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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校學生校內服務助學金核發實施細則（以下簡稱本實施細則），係依學生就學獎補助

實施辦法第十條第八款之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 本實施細則所訂為參與校內服務之在校學生，其服務支給依實際服務按時計酬，每小時

比照勞動部規定之給費標準。 

三、 本校校內服務助學生之服務時間及相關規定如下： 

(一)學生應利用空堂、課餘及寒暑假期間至校內各單位進行服務，服務範圍為支援校內  

    各單位之服務事務等。 

(二)服務時數每天不超過 8小時；每週不超過 12 小時；每月不超過 48 小時為限，每繼 

    續工作 4小時，至少應有 30 分鐘之休息。 

(三)學生需依規定簽訂勞動契約，學校自僱用起加保及提繳勞退金手續。 

(四)因應全校性活動需要、特定專長或專業性業務需要，得申請臨時性校內服務助學 

    生，以簽呈申請經校長核准後視實際服務時數核發，不得虛報。 

四、 學生校內服務助學金之核發依下列辦法辦理： 

學生於次月 1 日至 5 日至工讀金申請系統簽出工讀申請單，由使用單位承辦人及主管簽

准同意後，經軍訓暨生活輔導組彙整核對，並印製「學生校內服務助學金印領清冊」，

陳 校長核准後，由財務室、出納將校內服務助學金在次月 15 日前匯入校內服務助學學

生指定之郵局或銀行帳戶。 

五、 本實施細則依規定就學雜費收入提撥一定比例經費，作為學生校內服務助學金之經費來

源。 



六、 本實施細則經學生就學獎補助審查委員會、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並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